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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山

  化解AI模型训练的合法性危机，创设新类型
的法定许可制度或许是更为妥当的优选方案。
  表面上看，AI模型训练合法性危机的人工
智能运营主体在训练时体现出公共利益，但现
行规则未能涵盖、豁免训练过程中对作品的使
用行为。究其实质，AI模型训练合法性危机是大
规模进行作品商业性质的使用过程中协商成本
过高引发的市场失灵。
  我国著作权法中存在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
两大类权利限制制度，前者的基本价值取向是
公平优先，后者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效率优先，是
否需要支付费用彰显了这种区别。效率取向的
法定许可制度保留了著作权人的获酬权，市场
失灵的实质决定了法定许可使用制度更适合于
化解AI模型训练中的合法性危机。
  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投喂AI模型以进行

内容生成的行为，很可能构成对复制权的侵犯。
这是因为，用户向AI“投喂”他人画作或文字以
生成自己的“作品”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存储于
计算机本地的作品进行了复制，并将副本上传
到了AI模型中以供AI阅读的行为，这一行为正
好落入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复制权的范围。
但是，著作权法在保护著作权的同时也作出了
一定的限制。根据该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如果利
用人工智能创作生成的内容并不进行市场化运
营，而仅仅是为了个人学习、研究而使用，将有
可能构成“个人学习、研究、欣赏”类合理使用，
但这种情况在实践中比较少见。
  此外，用户作出的关于其作品系通过“投
喂”他人作品以利用AI模型生成的作品的声明，
同样无法成为侵权阻却事由。是否声明使用AI
模型，与使用者行为的定性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判定将作品“投喂”给AI模型以进行后续创作的
行为侵权与否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征得了

著作权人的许可。如果行为人未经著作权人的
许可，使用他人作品并借助AI模型进行内容生
成，即使存在相应的声明，同样无法改变行为的
侵权性质。
  从现有司法案例看，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的可版权性有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
面：第一，生成内容的作品属性问题，即AIGC是
否符合著作权法中对作品的界定；第二，开发者
贡献的定性问题，即开发者在设计AI算法模型、
收集训练数据、训练调试等过程中的贡献是否
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作；第三，用户贡献的
定性问题，即用户在使用AI生成内容过程中提
供指令、设置参数、输入数据等行为是否构成独
创性贡献。
  可以预见，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必然
会对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带来许多新的挑
战。在著作权保护问题上，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
以及“创作”水平的不断提升，将会进一步模糊

人工智能“创作”成果与人类创作成果的边界，
加大分辨人工智能“作者”与人类作者的难度，
给法官认定作品与作者、著作权的归属与分配
等问题的解决带来不少困难。
  在专利保护问题上，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
发展，借助乃至完全依托人工智能进行发明或
将不再遥不可及。未来，如何回应人工智能的
“发明人”身份难题；如何在人工智能超强算力
的加持下，实现并平衡好可专利性审查标准的
变化幅度，防范人工智能的出现对专利制度造
成过大冲击，都将成为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勃兴，既是技术发展的
璀璨成果，也是对现行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深刻
拷问。未来的规制路径，应当以“技术—法律—伦
理”的协同治理为轴心，着眼于激发人机协同的创
造力，让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成为人工智能创新
的“护航者”，保障人工智能产业的长远发展。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殷增梓

  “林黛玉倒拔垂杨柳”“孙悟空大战诸葛
亮”……这不是新版《红楼梦》和《西游记》，而
是AI技术“魔改”下的经典名著。近日，一段
“赛文奥特曼版诸葛亮”短视频在社交平台爆
火，网友调侃：“AI把经典玩坏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元化
的艺术重构形式被催生，从影视二次创作、AI
歌手翻唱到绘画风格模仿，AI生成内容

（AIGC）在拓宽创作边界的同时，也让“合理
使用”与“侵权”的界定愈发模糊。
  普通用户仅需输入指令即可生成绘画、
音乐甚至视频作品，但随之而来的版权纠纷
却频频引发争议——— AI生成内容的法律责任
究竟如何划分？《法治日报》记者对此展开
采访。

AI“魔改”层出不穷

  从《泰坦尼克号》的经典镜头，到《让子弹
飞》的“敢杀我的马”；从周润发的美元点烟，
到张敏的回眸一笑，没有什么照片是不能“吉
卜力化”的。
  吉卜力风格，是指日本吉卜力动画工作
室（由宫崎骏等人创办）的艺术风格，具有手
绘动画、色彩柔和等特点。
  “吉卜力化”在社交平台刷屏背后，
OpenAI的GPT-4o模型“立大功”，用户只需借
助图像生成功能便可生成吉卜力风格的
照片。
  比如，有网友借助OpenAI最新推出的
GPT-4o多模态模型，将经典宫斗剧《甄嬛

传》进行吉卜力风格转换，生成的动画版视
频上线。人物方面，GPT-4o对甄嬛、皇后、
叶澜依等角色进行了风格化处理，在保留
原特征的同时 ，放大了二次元审美元
素——— 面部轮廓更柔和、眼睛更大且更具
神采。

  因为该模型能够“精准还原”吉卜力工作
室的独特风格，引发了关于OpenAI是否在未
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吉卜力作品进行训练的
质疑。
  有业内人士解释，AI模型能够生成吉
卜力风格的图片，和模型前期的训练数据
相关，大模型对海量数据中所包含的知识
进行了学习。利用版权作品训练AI模型是
否属于合理使用，以及从网络爬取内容用
于数据库是否构成侵权，这些问题目前仍
处于法律的空白地带，尚未有明确的法律
定论。
  不仅如此，AI工具还被一些网友用于“魔
改”影视作品——— 四大名著就是此类短视频
素材里的常客。
  记者总结大量“魔改”影视作品发现，四
大名著的核心人物有了不少新视频：
  某视频中的唐僧，不再是那个多次被妖
怪抓走、需要徒弟保护的僧人，而是手持各式
武器、会各种法术的超级英雄，自己就能把妖
怪打得抱头鼠窜；另一段视频中，唐僧和女儿
国国王谈起了恋爱，一起用手机拍照、同吃美
食秀恩爱。
  林黛玉不再“我见犹怜”，而是在AI加持
下上演了“林黛玉倒拔垂杨柳”，她还抱着大
树和孙悟空展开大战，打得天昏地暗，直到唐
僧出面调解才停手。
  诸葛亮在某视频中，戴上了赛文眼镜，化
身为奥特曼大杀四方。
  武松在一段视频中为兄报仇、手刃嫂子
潘金莲；另一段视频中，武松和潘金莲卿卿我
我、分享食物“气死”武大郎……

付费改编仅需数元

  记者调查发现，用AI工具“魔改”影视作
品的门槛并不高。
  在某交易平台上，有大量标题为“付费
AI‘魔改’视频”的帖子，称只需几元至十几
元便可请人制作一段AI视频，时长在3秒钟

到3分钟之间，改编内容覆盖大量动漫、影视
作品。“Muse AI歌曲代创作”则只需3.5元便
可生成一首歌曲，“风格、语言、人声和性别
都可以指定”。卖家直言：“用明星脸也行，但
容易被告。”
  还有人做起了AI教学，如“两天速通AI
变现”“AI对口型影视剧保姆级教程”。有免
费分享，也有付费课程，其内容一般为教授

AI制作视频、音乐、图片进行盈利交易或流
量变现。
  记者使用某开源声音克隆网站实测发
现，只需上传《三国演义》片段，输入“张飞变
身钢铁侠”指令，调节好音量、节拍与迭代次
数，AI工具便自动生成打斗特效，连口型都能
对齐。
  受访专家指出，对影视改编作品的侵权

判定，需深究其性质，综合多方因素衡量
考虑。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特聘副研究
员姚叶说：“对于《三国演义》等经典影视作
品，我们需要具体判断二创作品的性质，比如
究竟侵犯了原作的什么权利？它对原作的使
用范围、数量和质量有没有形成一种例外？如
果仅停留在戏谑调侃方面，那么一般认为是
合理使用，如果通过恶意剪辑扭曲情节、诋毁
原作名誉，则可能侵犯了原创者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或其他权利。”
  在京都律师事务所竞争法律事务部主
管合伙人王菲看来，此类视频以经典剧集
为根基，显然涉及对原作的侵权，但在法律
责任界定的角度，AIGC产品的研发者、服
务者以及使用者三方是否同样需要对“魔
改”视频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成为相关部门
判定时的棘手难题。同时，生成视频通过算
法对素材重新组合、加工后，将经典影片原
有叙事节奏与结构进行了颠覆性调整，传
达出截然不同的情感与寓意，其所呈现出
的独创性又让相关作品是否侵权难以被轻
易裁定。

AI“学习”算偷师吗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孙山告
诉记者，目前训练AI模型所使用的版权作
品，主要来自网络爬虫的爬取。网络爬虫，是
通过模拟人（网络用户）的行为，自动、高效
地浏览互联网并抓取所需数据的计算机
程序。
  “作为技术的网络爬虫是中立的，但网络
爬虫技术的应用不是中立的。网站通常会采
取诸如运用Robots协议、设置验证码等措施
来限制网络爬虫的访问权限。此类措施，属于
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中规定的技术措
施。”孙山说，利用网络爬虫技术从互联网上
爬取海量内容用于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
为是否构成侵权，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考

量以下因素：
  被爬取的内容是否属于开放数据，针对
非开放数据的爬取行为才会构成侵权；
  爬取数据的手段是否合法，在未经许可
的情况下利用网络爬虫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
利人采取的技术措施则构成侵权；
  使用的目的是否合法，使用的目的如果
是为了实质性替代被爬虫经营者提供的部分
产品内容或服务则构成侵权；
  爬取行为是否对权利人造成损害，有损
害才有侵权。
  “以上述电视剧《甄嬛传》被AI技术改成
动画版本为例，目前电视剧《甄嬛传》只在相
关视频网站上授权播放，从第6集开始即标
识为VIP剧集。显然，电视剧《甄嬛传》不属于
开放数据，而VIP的标识也表明权利人采取
了禁止接触的技术措施。”孙山分析，进行吉
卜力风格转换后生成的动画版视频，未经许
可改编了他人的作品并向公众传播，势必会
实质性替代电视剧《甄嬛传》，减少其点播收
入，给电视剧《甄嬛传》的著作权人造成实质
性的损害。因此，将电视剧《甄嬛传》进行吉
卜力风格转换后上线播放的行为属于侵权
行为。
  “至于对吉卜力工作室作品风格的再现，
不构成侵权，因为作品风格属于思想范畴，根
据思想表达二分法，风格本身是不受著作权
法保护的。”孙山说。
  而在姚叶看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
了快速大量地对于风格的模仿实践，对于
原作市场有很大的损害。如果将所有的风
格都一概认定为思想，则很有可能导致利
益失衡。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当AI成为“创作者”，
关于版权边界的共识应该是：创新不能践踏
原创的土壤，技术中立更不意味着责任真空。
唯有守住这条底线，AI才能真正成为艺术进
化的伙伴，而非埋葬创意的铲子。

漫画/高岳  

  今天是第25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当“数字变革中的知识产权”遇上生成式AI的狂飙突进，一场关于创作与版权的“攻防战”打响——— 从“林黛玉倒拔垂杨柳”
的荒诞二创，到两小时写歌赚数万元的“AI神曲”，技术正在改写规则，而法律也在追赶答案。
  争议的本质是技术与法律的角力。AI“学习”版权作品算不算复制？模仿曲风是“偷师”还是创新？风格属于思想自由还是表达剽窃？平台、开发者与用户的责任
如何分割？这些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法治经纬版聚焦AI生成内容的版权问题，对话专家与创作者，寻找依法治理的路径。敬请关注。

AAII““魔魔改改””：：创创作作自自由由还还是是侵侵权权行行为为？？

用法定许可制度为AI技术“立规”

记者调查AI生成内容乱象

编
者
按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殷增梓

  输入关键词，两小时产出一首“周杰伦风”情歌，两周
赚了5位数——— 近期，程序员杨某用AI制作的歌曲《××爱
人》在社交平台爆红，却将AI音乐推上版权争议的风口
浪尖。
  “雨天、分手、咖啡——— 点击生成！”在某AI音乐工具
中，《法治日报》记者输入三个关键词，几秒钟后便得到一首
完整的伤感情歌，旋律流畅，歌词押韵。
  在北京工作的音乐教师方青（化名）告诉记者，这种“量
产”模式正席卷音乐圈：某平台歌单中，大量存在“AI神
曲”，甚至有用户日更30首“碰运气”。
  杨某的《××爱人》正是典型：模仿周杰伦曲风，歌词由
AI生成，播放量破20万。但爆红后，该歌曲被多位音乐人举
报“不正当竞争”，指控AI创作侵犯原创者权益。音乐人阿
朵朵直言：“AI作曲软件未经授权使用他人作品训练模型，
用户也几乎没人遵守知识共享协议（CC协议），用其创作是
在剥夺音乐的人性温度。”
  记者注意到，争议核心直指AI模型的“学习”过程。受
访专家指出，用版权作品训练AI，如同未经允许复制他人
乐谱。若训练数据包含非公开内容（如付费专辑），即构成
侵权。
  “不论是模仿文风、曲风，抑或其他作品的创作风格，
都不侵犯原创者的著作权。作品风格属于著作权法所不
保护的思想，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一是因为它不确定，
二是因为对作品风格的设权保护将导致给后续创作行为
造成极大限制，损害公共利益。但是，任何未经许可使用
他人版权作品进行AI模型训练的行为，在现行法框架下
都属于侵权行为，输入端涉及未经许可的复制行为，AI
作曲软件也不例外。”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孙
山说。
  他认为，输出端对作品的使用，也就是内容生成行为，
目前还没有明确定性，处于空白地带。按照当前的主流观

点，使用者通过不断输入提示词和调整参数等行为使用AI模型生成内容，对生
成内容的独创性体现出其贡献的，应当对生成内容享有著作权。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姚叶分析，判定侵权的关键在于
“接触+实质性相似”。若AI模型接触过特定作品，且生成内容与原作者风格高度
重合，可能构成侵权。例如，《××爱人》若被听众普遍认为“太像周杰伦”，即便无
直接抄袭段落，仍存在法律风险。
  但难题在于，曲风属于“思想”还是“表达”？受访专家认为，著作权法明确“思
想不受保护”，因此单纯模仿风格难以追责。法律禁止的是复制“表达”，比如直接
使用原创旋律或歌词，但AI的“拼凑式创作”正游走于灰色地带。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面对乱象，腾讯音乐等平台已拒绝签约AI生成歌曲，
但一些中小平台仍放任“野蛮生长”。个别用户通过“AI批量创作+机器人刷量”
套取版税，一首歌成本不足1元，月收益或可达数万元。
  更复杂的责任在于多方主体界定。“AI工具开发者是否该为侵权‘背
锅’？”受访专家指出，若平台明知用户侵权仍提供技术支持，需承担连带
责任。
  “尽管环境多变而复杂，我们仍需合理路径来保障原创者的权利。”姚叶认
为，法律法规方面，要平衡“拥抱技术”与“权利保护”两个方面，通过完善法律解
释进行漏洞填补，让公众对于侵权的判断能够预见；在法律之外，也应当鼓励建
立行政规章来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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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须默认授予‘免费的、不可撤销的、非
排他的、无地域限制的’作品改编权，且须同意
‘平台方能够使用其作品进行派生创作’。”
  看着平台给出的这份用户服务协议，我的
心拔凉拔凉的。
  我叫林桂（化名），在上海一所大学读四年
级，是一名原创画师。创作过程中，我喜欢把作
品发到社交平台上与大家分享，也积累了一定
的粉丝数量。以往AI绘画未广泛流行时，我在社
交平台发布作品时一般只签上名字，因为担心
水印破坏画面的整体美观。
  但现在，为防止作品被人拿去训练AI模型，
我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去搜集“防AI”水印，将其
叠在画作上。因为我的原创画作已经多次被他
人“投喂”给AI进行学习，并被制作成免费的绘
画模型。
  而近期，因为上面这份用户服务协议中的
条款，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思考如何“防盗”，像我
这样作品风格较为统一的画师很容易被AI“学
习模仿”——— 只需要学习几十张相似画风的图
片，AI绘画工具就能生成一个稳定风格的模型。

在这个模型下，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得到若干
“相似”但又“不同”的画作。
  我每张画大概需要画三四天，辛辛苦苦
地构思，一笔一笔地画，然后就被别人“投喂”
到AI大模型，一键生成，成了别人的作品。我
的画作成了AI的免费饲料，看着社交平台上
与自己作品风格雷同的账号靠着AI画作赚取
流量，我感到十分无奈。但是，由于目前AI画
作的版权归属并不明确，我甚至不知道该如
何维权。
  不止是我，上述那条服务协议中的条款如
“定时炸弹”般在平台的画师圈子里“平地起惊
雷”。大家纷纷选择发帖抗议，最广泛的操作是
在个人主页置顶一条声明，使用圈子中统一讨
论的规范文案说明“本人不授权任何将我的作
品用于人工智能开发、AI模型训练的行为”，甚
至有画师直接删除所有作品，销号离开。
  但这样的反抗声并没有改变平台的规定。
其实，面对平台的力量，普通创作者走法律程序
与其对抗，就像螳臂当车。更何况，我还是个“穷
学生”，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在分享创作与保护

版权中“夹缝求生”。
  这种无力感也体现在我的朋友、同样是业
余绘画爱好者陆安（化名）的身上。之前，画师圈
中流行一个用来查自己作品是否被拿去训练AI
的网站，陆安在网站中输入了自己常用的ID，立
刻跳出数张她的原创作品，显示已被投入AI使
用，然而她从来没向任何第三方授权过，作品就
这样悄无声息地流入了大数据库。
  “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我们最近经常
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作为原创画师，我想说的
是，在大家因AI绘画而感到便利的同时，似乎并
没有考虑到原创群体的痛苦。但是，如果原创群
体不再进行创作，AI学习什么进行“二次创作”？
还是AI也能原创？
  我和陆安都认真思考过维权的可能性，但
作为在读学生，我们真的没有成本和精力去这
么做。我们咨询过法律人士，了解到判定AI生成
作品构成侵权，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
证据表明侵权人接触到了原创作品，二是原创
作品和AI生成作品具备“实质性”的相似，仅仅
“看上去很像”是不够的。但是，随着AI技术的不

断发展，抄袭的痕迹也能通过技术来规避，这就
导致相关取证和举证存在困难。而且，就算AI生
成作品被判定侵权，但如何对其开发者和使用
者进行过错推定和追责，好像也没有答案。
  原创者们如同“在黑暗中行走”，没有合理
有效的路径阻止侵权行为是一方面，但“甚至不
知道某些举动是否侵权”的这种未知和混乱，才
是维权中最困难的方面。
  当前，在新技术领域版权保护机制的不完
善，让许多创作者有一种无力感。即使这些作品
并没有被用于商业盈利，我也希望平台能够尊
重原创，永久下架这些未经授权使用的模型。
  目前，画师群体在防止AI侵权的道路上也
作了一些努力：绘画软件CSP推出了防AI爬取
数据的保护性水印，通过叠加在原图上的特殊
几何图形和光线，干扰AI学习生成的过程。
  不可否认，AI的应用是大势所趋。但我希望
未来的某一天，能够自由自在地与他人分享作
品，互相鉴赏画作，享受绘画带来的创作初心与
快乐，而不用担心被无声无息地“拿去用了”。

（本报记者 赵丽 采访整理）  

“我的画作成了AI的免费饲料”


